








（大写）  贰拾玖万伍仟零伍拾伍元整  元。 

本合同以人民币进行结算，合同总价包括：产品费、检验费、手续费、包装费运输费、售

前、售中、售后服务费、中标服务费、入关手续费、系统集成费、税金及其他不可预见费等全

部费用。 

三、交付时间、地点和要求 

1.供货周期：一年； 

 2019 年 06 月 21 日到 2020 年 06 月 21 日； 

（注：供应商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在产品质量、服务、配送等方面认真履行合同要求，无任何

欺诈等不良行为的。） 

交货地点：青海省多巴强制隔离戒毒所。 

交货方式：甲方根据需求提前一个星期告知乙方进行供货。 

2.乙方提供不符合磋商文件、磋商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产品，甲方有权拒绝接受。 

3.乙方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《项目概况及产品质量要求》进行供货，确

保产品的安全、新鲜且无腐烂、无农药超标、无缺斤少两等； 

4.甲方应当在到货后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由甲乙双方签署产品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

章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

5.甲方应提供该项目验收报告交同级财政监管部门，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抽验后办理资

金拨付。 

6.甲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，可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要求乙方及时予以

解决。 

7.乙方供货时应列明产品清单以便于甲方进行核对与验收。 

8.乙方向甲方提供产品相关完税销售发票。 

四、付款方式 

乙方向甲方提供货物总量的30%后，甲方按合同金额第一次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 %，

即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捌万捌仟伍佰壹拾陆元伍角整 元；乙方向甲方提供货物总量的60%后，

甲方按合同金额第二次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 %，即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捌万捌仟伍佰壹

拾陆元五角整 元；乙方向甲方提供货物总量的100%后，甲方按合同金额第三次向乙方支付合

同总价款的 40 %，即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壹拾壹万捌仟零贰拾贰元整 元； 

乙方向甲方提交的成交金额 5% 的履约保证金计（大写） 壹万肆仟柒佰伍拾贰元柒角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